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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制度设立以来，创新主体

可以通过外观设计专利有效保护其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的创新成

果。本指引旨在通过介绍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的特

点、申请文件的要求和典型案例，引导创新主体准确理解涉及图

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的制度规则，促进外观设计专利申请

撰写和答复质量的提高，推动外观设计专利制度高质量发展。 

第一章 授予专利权的一般条件 

1.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（下称专利法）第二条第四款规

定：外观设计，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、图案或者其

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、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

应用的新设计。 

《专利审查指南 2023》（下称审查指南）第一部分第三章第

4.5 节规定：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是指产品设计要

点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。 

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7.4 节规定的不授予外观设计专

利权的情形中与图形用户界面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仅以在其产品所属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构成

的外观设计。 

游戏界面以及与人机交互无关的显示装置所显示的图案。例

如，电子屏幕壁纸、开关机画面、与人机交互无关的网站网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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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文排版。 

不能在产品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或者构成相对完整的设

计单元的局部外观设计。 

根据上述相关规定，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

申请与一般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一样，也应当以产品为载体，

应当是新设计，此外，还应当与人机交互有关，不能是游戏界面。

如果请求保护的是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外观设计，应当形成相对

独立的区域且构成相对完整的设计单元。 

2. 可授予专利权的保护客体 

2.1 应当以产品为载体 

外观设计是产品的外观设计，其载体应当是产品。涉及图形

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的载体也应当是产品，例如可以是手机、计

算机、平板电脑、VR 眼镜、投影设备、家用电器、汽车、仪器

仪表等。 

如图 1.1 所示的图标，其属于单纯图案的外观设计，没有以

任何产品为载体，因此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客体。 

如图 1.2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图标控制图形用户界面，以电子

设备为载体，可以通过点击图标使电子设备实现相应功能，属于

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客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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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1 图标1
 图 1.2 电子设备的图标控制图形用户界面2

 

2.2 应当是新设计 

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不能是所属领域内司空

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构成的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1.3 所示的手机的数字密码解锁图形用户界面，其中手

机的设计是司空见惯的设计，且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仅由常见的

圆形数字键和常规字体的文字等以常规布局构成，因此，该外观

设计明显不是新设计。 

请求保护局部外观设计的，也应当满足新设计的要求。如图

1.4 所示电子设备的电话图形用户界面的拨号键盘，其请求保护

的局部外观设计仅由常见的圆形数字键、英文字母和*、#符号等

以常规布局构成，在整体产品中的位置和比例关系也是常见的设

计，因此，该局部外观设计明显不是新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WOD219649-0004。 
2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638669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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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上述两项设计均明显不是新设计，因此不属于外观设计

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  

图 1.3 手机的数字密码解锁图形用户界面3
 图1.4 电子设备的电话图形用户界面的拨号键盘4

 

2.3 应当与人机交互有关 

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应

当是与人机交互有关的界面设计，交互可以通过键盘等输入性设

备实现，也可以通过点击、触摸、滑动、手势、语音等方式实现。 

如图 1.5 所示的手机的屏幕壁纸、图 1.6 所示的手机的开机

画面和图 1.7 所示的手机的软件欢迎界面均属于与人机交互无关

的显示装置所显示的图案，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166496S，有修改。 
4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USD0798896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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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5 手机的屏幕壁纸5
 图 1.6 手机的开机画面6

 图 1.7 手机的软件欢迎界面7
 

如图 1.8 所示的电脑的旅游网页图形用户界面，其为单纯的

图文排版，属于与人机交互无关的显示装置所显示的图案，不属

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  

图 1.8 电脑的旅游网页图形用户界面 

以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，请求保护的局

部外观设计也应当与人机交互有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图片来源：华为手机的屏幕壁纸。 
6 图片来源：华为手机的开机画面。 
7 图片来源：华为手机浏览器的欢迎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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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应当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且构成相对完整的设计单元 

对于以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，请求保护

的局部外观设计应当在视觉上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且构成

相对完整的设计单元。 

如图 1.9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课程管理图形用户界面的信息展

示框，其请求保护的信息展示框右侧明显是随意截取或者分割的，

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设计单元，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 

图 1.9 电子设备的课程管理图形用户界面的信息展示框8
 

2.5 不能是游戏界面 

游戏界面的整体外观设计和局部外观设计均不属于外观设

计专利的保护客体。 

如图 1.10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游戏界面，明显含有游戏场景

画面，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如图 1.11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游戏界面的功能设置窗口，虽

然其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为游戏界面中的功能设置模块，不保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576185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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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戏场景画面，但由于其整体界面为游戏界面，因此请求保护的

局部外观设计也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 

  

图 1.10 电子设备的游戏界面9
 图 1.11 电子设备的游戏界面的功能设置窗口10

 

第二章 申请文件的要求 

1.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

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

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。 

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

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，简要说明可

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。 

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4.5 节规定：涉及图形用户界面

的产品外观设计是指产品设计要点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。申

请人可以以产品整体外观设计方式或者局部外观设计方式提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图片来源：北京凯罗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的游戏《保卫萝卜》。 
10 图片来源：北京凯罗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的游戏《保卫萝卜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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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对于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，在

申请文件方面，申请人需要注意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、外观

设计图片或者照片、简要说明的要求；在提交方式方面，申请人

可以以产品整体外观设计方式或者局部外观设计方式提交申请。 

2. 申请文件的基本要求 

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、外观设计图

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除了应当符合一般产品外观设计申请

文件的规定，还需注意以下几点。 

2.1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

产品名称应当包含图形用户界面的具体用途、“图形用户界

面”字样和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，如“带有动作控制图形

用户界面的机器人”和“手机的移动支付图形用户界面”。 

产品名称不能缺少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和具体用途，

也不应过于笼统和上位。如“用于通话的图形用户界面”缺少图

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；“电子设备软件的图形用户界面” “手

机的图形用户界面”缺少具体用途；“电子设备操作的图形用户

界面”“手机的交互图形用户界面”的用途过于上位。 

如果请求保护动态图形用户界面，产品名称中还应增加“动

态”字样。如果请求保护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外观设计，产品名

称中还应写明该局部的名称。如果图形用户界面可用于任何电子

设备，其所应用的产品可写为“电子设备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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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 

为了清楚显示图形用户界面及所应用产品的设计，特别是设

计要点的内容，应提交足够数量的视图，如六面正投影视图、立

体图、变化状态图、参考图等，必要时，还应提交放大图。 

2.2.1 视图名称的要求 

对于视图名称，图形用户界面起始状态所涉及的视图应命名

为主视图，若还存在多个图形用户界面，则视图名称应命名为变

化状态图或者界面变化状态图，且应根据变化过程的先后顺序标

注序号。若图形用户界面存在参考图，视图名称相应命名为主视

参考图或者变化状态参考图。 

2.2.2 清楚表达的要求 

若图形用户界面在图片或者照片中所占比例较小，导致图形

用户界面不清楚的，应提交可清楚显示图形用户界面内容的局部

放大图或者单独显示图形用户界面的图片或者照片。 

如图 2.1 所示的带烹饪功能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微波炉，其

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，主视图中图形用户界面区域较小，

应提交图形用户界面的放大图用于清楚表达图形用户界面的设

计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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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视图 界面放大图 

图 2.1 带烹饪功能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微波炉11
 

如果从视图中难以确定图形用户界面的区域，还需要在简要

说明中对图形用户界面的区域作出说明。 

如图 2.2 所示的平板电脑的产品检测时间显示图形用户界面，

仅从视图无法确定图形用户界面的区域为实线绘制的矩形框区

域，还是虚线绘制的矩形框区域，因此应在简要说明中写明“主

视图中实线绘制的矩形框为显示屏幕区域”。 

 

图 2.2 平板电脑的产品检测时间显示图形用户界面12 

对于图形用户界面中的文字，可以原样表达，也可以用“×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3681702 S，有修改。 
12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8727288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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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文字的位置、排布方式，但对于清楚表达必要的文字必须保

留，不得用“×”表示。 

如图 2.3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网络设置图形用户界面，图（1）

中一些必要的文字信息应当原样表示，不能用“×”表示。如改

为图（2）全部以“×”表示，会导致图形用户界面的具体用途和

人机交互不清楚。 

  
(1) (2) 

图 2.3 电子设备的网络设置图形用户界面13
 

2.3 简要说明 

对于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，简要说明应当包括

产品名称、产品的用途、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、设计要点、最能

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等。其中，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应

当与产品名称中体现的用途相对应，请求保护图形用户界面的局

部外观设计的，还应写明该局部的用途。设计要点应当包含图形

用户界面。 

必要时，还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图形用户界面在产品中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6336524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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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、图形用户界面的人机交互方式以及图形用户界面的变化过

程。简要说明应简明扼要，不应介绍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内容、

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等。 

3. 以不同方式提交申请的要求 

对于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，可以根据设计要点、

是否保护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外观设计、请求保护完整的

图形用户界面还是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外观设计来选择不同的

申请文件提交方式。 

如图 2.4 所示，申请人可以以产品整体外观设计方式或者局

部外观设计方式提交申请。 

 

图 2.4 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提交方式 

如果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仅在于

图形用户界面，建议考虑以局部外观设计的方式提交申请。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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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形用户界面可应用于任何电子设备，建议考虑以不带有图形用

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申请。 

3.1 以产品整体外观设计方式提交申请 

3.1.1 设计要点包含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和其所应用产品设计 

产品名称中应写明图形用户界面的具体用途、其所应用的产

品和“图形用户界面”字样。 

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除了应包括图形用户界面所涉及面

的产品正投影视图，还应包括清楚表达其所应用产品设计的视图，

如六面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等。 

简要说明应写明设计要点在于图形用户界面和图形用户界

面所应用的产品。 

如图 2.5 所示带拍摄模式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，其设计

要点在于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和手机设计，可按以下方式提交外观

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。 

    

后视图 右视图 主视图 左视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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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 

产品名称应写明图形用户界面的具体用途、其所应用的产品

和“图形用户界面”字样。 

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至少应当包括图形用户界面所涉及

面的产品正投影视图，并且能清楚表达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。 

简要说明应写明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。 

如图 2.6 所示带拍摄模式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，其设计

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，可按以下方式提交外观设计图片或者

照片和简要说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5250344 S 和 CN 309281455 S，有修改。 

 
 

 
 

仰视图  俯视图  

图 2.5 带拍摄模式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14
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：带拍摄模式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手

机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通讯及系统操作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用于拍摄时模式选择。 

4.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图形用户界面及手机的形状。 

5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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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视图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：带拍摄模式选择图

形用户界面的手机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通讯及系统操

作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用于拍摄模式选择。

4.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：仅在于图形用户界

面。 

5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

图 2.6 带拍摄模式选择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15
 

3.2 以局部外观设计方式提交申请 

对于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，申请人

可以以局部外观设计方式提交申请。以局部外观设计方式提交申

请包括视图带有或者不带有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两种方式。 

3.2.1 以带有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申请 

如果需要清楚显示图形用户界面在最终产品中的位置和比

例关系，可以以带有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申请。 

3.2.1.1 请求保护完整的图形用户界面 

产品名称应写明图形用户界面的具体用途、其所应用的产品

和“图形用户界面”字样。 

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应包括图形用户界面所涉及面的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5250344 S 和 CN 309281455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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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正投影视图，且产品以虚线绘制，以清楚显示图形用户界面在

产品中的位置和比例关系。 

简要说明应写明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。 

如图 2.7 所示的智能手表的计时图形用户界面，设计要点仅

在于图形用户界面，且请求保护完整的图形用户界面，可按以下

方式提交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。 

 

主视图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：智能手表的计时

图形用户界面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计时、运行

程序及通讯等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用于显示时间、运

动数据、日期及天气等内容。 

4.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：仅在于图形用户

界面。 

5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

图 2.7 智能手表的计时图形用户界面16
 

3.2.1.2 请求保护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 

产品名称应写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、所应用的产品、“图

形用户界面”字样以及请求保护的局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6010160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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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应包括图形用户界面所涉及面的产

品正投影视图，且产品以虚线绘制，以清楚显示图形用户界面在

产品中的位置和比例关系。 

简要说明除写明产品的用途和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，还应包

括请求保护的图形用户界面局部的用途，设计要点应写明仅在于

图形用户界面或者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。 

如图 2.8 所示的手机的拍摄图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，

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，请求保护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，

可按以下方式提交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。 

  

主视图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：手机的拍摄图形用

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通讯及系统操

作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用于拍摄。 

4.请求保护的局部的用途：用于拍摄参数设置。 

5.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：仅在于图形用户界

面中实线绘制的部分。 

6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

图 2.8 手机的拍摄图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17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9210977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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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视图中以虚线绘制出了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或者

以其他形式表达了产品时，应在产品名称中体现出具体的产品，

而不应以“电子设备”进行命名，如图 2.8 所示的手机的拍摄图

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，产品名称不能写为“电子设备的拍

摄图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”。 

3.2.2 以不带有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申请 

对于可应用于任何电子设备的图形用户界面，可以以不带有

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申请。 

3.2.2.1 请求保护电子设备的完整图形用户界面 

产品名称应写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、“电子设备”以及“图

形用户界面”字样。 

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仅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视图即可。 

简要说明中产品的用途可概括为“一种电子设备”，此外还

应包含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，写明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。

简要说明中不必列举具体的电子设备名称或者种类。 

如图 2.9 所示电子设备的拍摄图形用户界面，请求保护完整

的图形用户界面，可按以下方式提交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和简

要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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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视图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：电子设备的拍摄

图形用户界面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一种电子设备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用于拍摄。 

4.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：仅在于图形用户

界面。 

5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 

图 2.9 电子设备的拍摄图形用户界面18
 

3.2.2.2 请求保护电子设备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 

产品名称应写明图形用户界面的具体用途、“电子设备”、“图

形用户界面”字样以及请求保护的局部。 

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仅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视图即可。 

简要说明中产品的用途可概括为“一种电子设备”，还应包

括请求保护的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和局部的用途，设计要点仅在

于图形用户界面或者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。 

如图 2.10 所示电子设备的拍摄图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

块，请求保护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，可按以下方式提交外观设计

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9210977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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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视图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：电子设备拍摄图

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一种电子设备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用于拍摄。 

4.请求保护的局部的用途：用于拍摄参数的

设置。 

5.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图形用户界

面中实线绘制的部分。 

6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

图 2.10 电子设备的拍摄图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模块19
 

 

3.3 动态图形用户界面的申请 

动态图形用户界面是指用户进行人机交互操作后呈现出连

续变化图案的图形用户界面，变化通常是连续的、非随机的且具

有方向性。 

动态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名称要有“动态”字样，例如“手

机的充电信息动态图形用户界面”“电子设备的文件展示动态图

形用户界面”。 

对于动态图形用户界面，申请人应当提交图形用户界面起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9210977 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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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所涉及面的视图作为主视图，可以提交图形用户界面关键帧

的视图作为变化状态图，所提交的视图应能唯一确定动态图形用

户界面完整的变化过程。变化状态图的视图名称，应根据动态变

化过程的先后顺序标注。 

如图 2.11 所示电子设备的充电信息动态图形用户界面，可

按以下方式提交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和简要说明。 

 

   

主视图 变化状态图1 变化状态图2 

   

变化状态图3 变化状态图4 变化状态图5 

图 2.11 电子设备的充电信息动态图形用户界面20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5928378 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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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电子设备的充电信息动态图形用户

界面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一种电子设备。 

3.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：电子设备的充电状态动态展示。 

4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。 

5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 

6.图形用户界面的人机交互方式：当设备位于无线充电区域

时，图形用户界面依次以主视图和变化状态图 1-5的顺序变化。 

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要求，申请人可以提交表明动

态图形用户界面变化过程的视频类文件。 

第三章 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情形 

1.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

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

限于一项外观设计。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，或者用

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，

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。 

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：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

款规定，将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，

对该产品的其他设计应当与简要说明中指定的基本设计相似。一

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 10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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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9 节规定：同一产品的两个或者

两个以上无连接关系的局部外观设计，如果具有功能或者设计上

的关联并形成特定视觉效果的，可以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根据以上规定，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

计，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也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。涉

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作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提

出时，还需要综合考虑图形用户界面的特点、各图形用户界面之

间的逻辑关系和实现的功能等。 

2. 一项外观设计 

图形用户界面可分为单界面和多界面，单界面指仅包含一幅

主视图的界面，多界面指除主视图外，还包含一幅及以上界面变

化状态图的界面。 

2.1 单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 

单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往往包含多个功能分区，这些分区之

间通常具有一定功能或者设计上的关联，因此无论请求保护的是

整体的图形用户界面还是图形用户界面中的一个或多个局部，均

可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.1 所示电子设备的空调控制图形用户界面的主体，请

求保护的部分包括一个温度调节显示条、五个模式选择控件和一

个开关控件，它们共同构成实现空调控制功能的主体界面，具有

功能和设计上的关联，因此该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可以作为一项外

观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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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 电子设备的空调控制图形用户界面的主体21
 

2.2 多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 

多界面包括动态界面、垂直界面、平行界面和混合界面，混

合界面是指同时包含动态界面、垂直界面、平行界面中两种或者

两种以上的界面。多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视图数量多、逻辑关系

复杂，是否可以作为一项外观设计，应考虑多个界面实现的功能

和界面之间的逻辑关系。 

垂直界面是用户通过交互操作从某个界面依次进入下一级

的若干界面。单纯的动态界面或垂直界面通常实现的是同一功能、

存在明确的逻辑变化方向且变化方向唯一，可以作为一项外观设

计。 

如图 3.2 所示电子设备的添加朋友图形用户界面，点击主视

图中“添加朋友”控件进入变化状态图 1，点击变化状态图 1 中 

“雷达”控件进入变化状态图 2，通过“雷达”搜索完成添加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8585533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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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，上述三个界面为顺次出现的界面，属于垂直界面，具有明确

的逻辑变化方向且变化方向唯一，共同实现添加朋友的功能，可

以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   

主视图 变化状态图1 变化状态图2 

图 3.2 电子设备的添加朋友图形用户界面22
 

平行界面是用户通过交互操作进入的同级不同功能的若干

界面，上述多个界面为并列关系，界面间通常变化方向不确定且

实现不同功能，一般不能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.3 所示电子设备的网络会议图形用户界面，图（1）

至图（3）分别是网络会议的“会议”“通讯录”“我的”界面，

为同级不同功能选项界面，属于平行界面，图（1）至图（3）实

现三种不同的功能，三个界面间可以实现任意跳转，变化方向不

确定，不能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图片来源：腾讯公司微信 App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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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（2） （3） 

图 3.3 电子设备的网络会议图形用户界面23
 

平行界面如果符合相似设计的要求，可以以相似外观设计合

案申请，否则应分别提交申请。 

此外，多界面中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无连接关系的局部外观

设计，还应当具有功能或者设计上的关联并形成特定视觉效果，

才能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.4 所示电子设备的辅助驾驶图形用户界面的驾驶数据

栏，绿色半透明层覆盖部分为不请求保护的部分，点击主视图中

驾驶数据后进入变化状态图展示详细数据。请求保护的部分由两

个界面中的两个局部构成，通过界面交互过程和视图表示内容可

知，两个局部存在功能上的关联，均是用于数据展示，并具有独

特的视觉效果，也具有明确的逻辑变化方向且变化方向唯一，可

以作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图片来源：腾讯公司腾讯会议 App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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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视图 变化状态图 

图 3.4 电子设备的辅助驾驶图形用户界面的驾驶数据栏24
 

3. 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 

对于包含图形用户界面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，除了一件申请

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 10 项，还应当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

各项外观设计所应用的产品应当属于同一产品，二是多项外观设

计中的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相比应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3.1 应当属于同一产品 

对于包含图形用户界面的多项产品外观设计，可作为相似外

观设计的首要条件是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属于同一产品。 

如图 3.5 所示的用于电脑和手机的分类标签管理图形用户界

面，两项设计中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分别为电脑和手机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9368599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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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同一产品。 

 
 

图 3.5 用于电脑和手机的分类标签管理图形用户界面25
 

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表达方式不影响其是否属于同

一产品的判断。如图 3.6 所示的带运动记录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， 

手机采用虚线绘制或者实线绘制，虽然表达方式不同，但上述图

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均为手机，属于同一产品。 

  

图 3.6 带运动记录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26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119398S，有修改。 
26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770966S，有修改。 



 

-29- 

 

请注意同一产品只是产品名称和种类相同，并不代表其形状

图案等设计一定相同。 

对于以不带有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的外观

设计专利申请，即产品名称包含“电子设备”时，由于图形用户

界面所应用的产品均为电子设备，因而属于同一产品。如图 3.7

所示电子设备的程序控制图形用户界面，虽然两项设计的长宽比

明显不同，但因所应用的产品均为电子设备，仍属于同一产品。 

 

 

设计1主视图 设计2主视图 

图 3.7 电子设备的程序控制图形用户界面27
 

3.2 应当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 

包含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是否属于相似的外观设

计，应结合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及其所应用的产品设计两方面综

合考虑，重点关注请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是否相似。 

3.2.1 涉及同时包含图形用户界面及所应用产品的外观设计 

对于同时包含图形用户界面及所应用产品的外观设计，其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图片来源：华为平板电脑的桌面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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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与基本设计是否属于相似外观设计，既要考虑产品是否相似，

也要考虑图形用户界面是否相似。 

如图 3.8 所示手机的电饭煲操作图形用户界面，设计 1 为基

本设计，设计 2 与设计 1 相比，二者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完全相

同，手机整体轮廓相近，但手机正面按键和扬声器形状、背面摄 

  
 

设计1主视图 设计2主视图 设计3主视图 

   
设计1后视图 设计2后视图 设计3后视图 

图 3.8 手机的电饭煲操作图形用户界面28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8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3841800 S、CN 306190062 S、CN305697687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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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部件形状及布局等整体视觉效果差异明显，因此设计 2 与设计

1 不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；设计 3 与设计 1 相比，二者手机设计

完全相同，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的部分布局和图标接近，但界面设

计的整体图文布局和背景图案等整体视觉效果差异明显，因此设

计 3 与设计 1 不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3.2.2 涉及多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 

对于多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，应将外观设计各界面的图文设

计以及界面变化过程等作为一个整体，综合考虑整体视觉效果与

基本设计是否相似。 

如图 3.9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福利领取图形用户界面，设计 1

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各视图的界面排布、图文设计均与设计 1 主

视图的整体视觉效果相似，因此设计 2 与设计 1 属于相似的外观

设计，而设计 3 的变化状态图与设计 1 主视图界面整体视觉效果

差异明显，因此设计 3 与设计 1 不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；如果设

计 2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1 与设计 2 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，设计 3

与设计 2 仍不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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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1主视图 设计2主视图 设计3主视图 

 

  

 设计2变化状态图 设计 3 变化状态图 

图 3.9 电子设备的福利领取图形用户界面29
 

如图 3.10 所示电子设备的吸油烟控制动态图形用户界面，

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为动态图形用户界面，包含 2 个变化

状态图，且设计 2 的三个关键帧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均与设计 1

非常相似，将设计 2 的动态变化状态及变化趋势作为一个整体与

设计 1 进行比较，二者整体视觉效果相似，因此两项设计属于相

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280900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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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1主视图   

   

设计2主视图 设计2变化状态图1 设计2变化状态图2 

图 3.10 电子设备的吸油烟控制动态图形用户界面30
 

如图 3.11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服装作品分享图形用户界面，

图中灰色色块区域为内容画面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设计 2 与设

计 1 相比整体界面设计的图文排布接近、各界面间变化过程类似，

区别仅在于第三个界面中蓝色框的形状，以及蓝色框底部文字排

布和图标设计的差异，二者整体视觉效果相似，故设计 2 与设计

1 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7842104 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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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1主视图 设计1变化状态图1 设计1变化状态图2 

   

设计2主视图 设计2变化状态图1 设计2变化状态图2 

图 3.11 电子设备的服装作品分享图形用户界面31
 

3.2.3 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外观设计 

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外观设计是否相似，主要考虑请求保护

的局部外观设计，不请求保护部分的形状、图案和色彩不作为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7804423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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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的对象，其仅用于表明请求保护的局部在整体产品中的位置和

比例关系。同一产品的整体外观设计和局部外观设计通常不能作

为一件申请提出，但是二者属于相似外观设计的除外。 

如图 3.12 所示电子设备的事件管理图形用户界面、主体及

底部导航栏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和设计 3 中红色半透明

层覆盖部分为不请求保护的部分。三项设计的整体布局相同，设

计 1 请求保护整体界面，设计 2 请求保护界面主体，不保护底部

导航栏，设计 3 仅请求保护底部的导航栏，设计 2 与设计 1 请求

保护部分的区别在于局部细微变化，故设计 2 和设计 1 属于相似

的外观设计，设计 3 与设计 1 相比请求保护的界面部分整体视觉

效果差异明显，故设计 3 和设计 1 不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  

设计1  设计2  设计3  

图 3.12 电子设备的事件管理图形用户界面、主体及底部导航栏32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2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 308727303 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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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注意事项 

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还需要满足规范表示内

容画面、规范表示地图、合法合规使用特殊标志、避免与他人在

先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等要求。 

1. 规范表示内容画面 

1.1 内容画面的含义 

内容画面是图形用户界面中不属于界面设计本身的部分。例

如播放软件中出现的影片画面、观影软件选择影片时出现的电影

海报、新闻浏览软件中出现的新闻图片、购物软件中出现的商品

图片、拍照或者摄影软件中出现的镜头拍摄的场景画面等。推送

的、外部摄取的或不固定的内容不是必然属于内容画面，是否属

于内容画面应考虑相应内容是否是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的一部分。 

如图 4.1 所示的视频播放界面，其中的视频画面不是界面本

身的设计内容，属于内容画面。 

 

图 4.1 用于电脑的视频播放图形用户界面33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292254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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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内容画面的表示 

一般情况下，图形用户界面的主视图、变化状态图等图片中，

不应当出现内容画面，内容画面通常只允许出现在参考图中。 

图形用户界面中的内容画面可以以如图 4.2 所示的空白、 

“×”、单一色块或半透明层覆盖等形式表示，且应当在简要说 

   

用空白表示内容画面 用×表示内容画面 

    

用单一色块表示内容画面 用半透明遮蔽罩表示内容画面 

图 4.2 内容画面的表示形式34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4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203878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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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中写明相应部分可变或者属于内容画面，或者提交包含内容画

面的参考图，以表明图形用户界面的使用方法、使用场景等，以

便能更清楚、准确地显示请求保护的图形用户界面。 

如图 4.3 所示的电子设备的导航图形用户界面，可提交图（1）

作为主视图，同时提交图（2）作为使用状态参考图，对主视图

进行解释说明。也可仅提交图（2），图（2）中的实景为实时拍

摄的街景画面，但属于为清楚表达导航功能所必须的辅助展示，

可以作为保留内容画面的特殊情况，此时需要在简要说明中写明

实景仅用于展示，不属于请求保护的设计内容。 

  

(1) (2) 

图 4.3 电子设备的导航图形用户界面35
 

2. 规范表示地图 

建议申请人仅在必要时在图形用户界面中引入地图。确需引

入时，应使用标准地图。重点应该注意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应

按照国务院批准公布的中国国界线画法标准样图绘制。 

地图表示的内容应当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《公开地图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5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460824S，有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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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规范》（自然资规﹝2023﹞2 号）。标准地图的获取，建议

使用自然资源部的标准地图服务。 

3. 合法合规使用特殊标志 

特殊标志，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、

体育、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所使用的，由文字、图形组

成的名称及缩写、会徽、吉祥物等标志。 

图形用户界面中涉及特殊标志等设计内容的，应当符合国家

相应法律法规要求，并须提供获得特殊标志所有人许可的证明文

件。  

官方标志不得用于图形用户界面专利申请，法律法规允许的

除外。 

4. 避免与他人在先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

一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不应包含与他人在申请日（有优先

权的，指优先权日）之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设计。 

他人，是指专利权人以外的民事主体，包括自然人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。 

合法权利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享有并且在申请日

仍然有效的权利或者权益，包括商标权、著作权、企业名称权（包

括商号权）、肖像权以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。  

在申请日之前已经取得，是指在先合法权利的取得日在申请

日之前。 

相冲突，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，外观设计专利使用了在先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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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权利的客体，从而导致专利权的实施将会损害在先权利人的相

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。 

图形用户界面使用人物肖像、商标或者涉及著作权等内容时，

应当注意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（有优先权的，指优先权日）以前

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。必要时，应当提交获得授权许可的

证明文件。对于参考图中的肖像和个人隐私信息等，建议模糊化

处理。 

 


